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鄂市监罚处字〔2019〕003号

当事人：咸宁市顺通机动车辆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住  所：（略）
依据群众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本机关于2018年8月7日起，对当事人与湖北鸿达车辆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咸宁市蓝盾机动车辆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盾）等三家公司达成并实施价格垄断协议的行为进行了调查，2018年11月2日立案调查。
2019年1月11日，本机关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鄂市监罚告字〔2019〕003号），告知当事人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提出听证要求。本机关的调查情况和处理决定如下：
一、本机关查明的主要事实
[bookmark: _GoBack]经查，2018年1-9月，咸宁市区正常经营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机构是当事人、蓝盾、鸿达等三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公司。2018年4月26日，当事人与蓝盾、鸿达公司开会进行价格意思联络，5月1日后统一调高价格。
（一）当事人与其他公司准备成立联合经营公司，但未实施。2016年5月，当事人、蓝盾、鸿达、咸宁市佳成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成）等四家公司负责人为了避免市场相互低价竞争，筹备成立联营服务公司。经查，四家公司联合经营未实施。四家公司联合经营虽然没有实施，但咸宁市区机动车检测经营者都认为如果进行价格竞争，各公司经营都难盈利，形成了在以后的经营过程中经营者之间不再互相杀价而是跟随涨价的共识。
2017年7至8月佳成由于没有环境检测设备停止经营，2018年1月当事人正式开业。2018年1-9月，咸宁市区正常营业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机构仅为当事人、蓝盾和鸿达三家公司。
（2） 当事人与蓝盾、鸿达通过会议等方式进行价格意思联络，于2018年5月1日后同步上调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费标准。 
2018年1月5日，湖北省物价局发布《关于公布我省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鄂价工服[2018]1号），社会化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费和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费由政府指导价改为市场调节价。自实施市场调节价至2018年5月前，咸宁市区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费价格水平维持在小型车300元/台次左右（含代办等服务费）。2018年4月26日，当事人、蓝盾、鸿达等公司负责人在咸宁市驾驶人考训中心（粤海蓝盾）会议室一起开会，讨论机动车检验、检测费由政府指导价改为市场调节价，市场可以自主定价，同时认为有的地方价格太低，并向周边县市传递市区三家公司准备涨价的信息。
2018年5月1日至3日，当事人、蓝盾、鸿达等三家公司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费（含代办等服务费）由小型车300元/台次左右，统一调整为小型车400元/台次，不再单独收取服务费。
2018年5月中旬，当事人、蓝盾、鸿达等公司负责人一起到咸宁市通山县进行协调，认为通山宇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安全技术检验费低，要求该公司涨价。经查明，咸宁市周边县市安全技术检验费用未同步上涨。
2018年8月17日，当事人在接受反垄断调查及咸宁市电视问政曝光后，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费调回到小型车150元/台次左右。
（三）当事人与蓝盾、鸿达之间具有竞争关系。三家公司都是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机构，负责咸宁市区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业务，在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市场上具有较强的替代关系，三家公司在咸宁市区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市场上是具有紧密竞争关系的经营者。
另查明，当事人2017年无销售额；2018年5月3日至8月17日共检验机动车3344辆，违法所得334400.00元。
以上事实有笔记本复印件、笔录、银行往来帐、相关凭证等证据为证。
二、本机关处理决定、理由及依据
本机关认定，当事人与咸宁市区其他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经营者就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费事宜进行价格意思联络，在此基础上保持价格行为的基本一致，排除、限制经营者之间的竞争，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属于达成并实施“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垄断协议的行为。
考虑到当事人2017年无销售额及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程度、持续时间和社会影响等因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二）没收违法所得334400.00元（大写：人民币叁拾叁万肆仟肆佰元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根据本行政处罚决定书，将罚没款上交湖北省国库。收款人全称：（略）。逾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本机关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湖北省人民政府或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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